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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

 2003年1月1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 是我国第一部以污染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法律我国第一部以污染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法律 是我国第 部以污染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法律我国第 部以污染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法律

 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进步，我国推行清

洁生产开始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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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及各市部份有关清洁生产的法规及

奖励办法

法律法规名称 頒佈時間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2010 7 1(修)《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2010.7.1(修)

《广东省省级环保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 2008.07.09

《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2007.05.22

《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09.12.04

《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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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版《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版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由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0年3

月31日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的制定目的

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适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适

用于广东省范围从事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及其管理的各项活动。

该条例还规定了节能管理 合理使用能源 节能技术进步 激该条例还规定了节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节能技术进步、激

励措施、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

律 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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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版《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版

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省 地级以上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二）省、地级以上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

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市、县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

标准煤以上五千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可以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标准煤以上五千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可以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

理。

县（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节能重点监控的用县（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节能重点监控的用

能单位名单，并报上一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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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粤财工〔2008〕12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节能工作的意见》（粤府〔2006〕120号）、

《印发广东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府〔2007〕66

号）精神，设立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二OO八年七月九日

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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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省节能专项资金重点扶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支持循环经济、资

源综合利用 清洁生产 宣传培训等相关项目 其中节能技术改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宣传培训等相关项目，其中节能技术改

造项目既可以由企业自主实施，也可以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

施施。

清洁生产项目：清洁生产项目

主要包括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实施的节能、降耗、减污项

目以及钢铁、造纸、印染、化工、电力、建材、电镀等重点行目以及钢铁、造纸、印染、化工、电力、建材、电镀等重点行

业清洁生产工程及环保产业化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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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项目扶持标准是

《广东省节能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项目扶持标准是 ：

（一）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根据节能量按200元/吨标准煤奖励。

节能量是企业通过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直接产生的，并且能够核定。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的节能项目，由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单位

提出申请，奖励资金的70%奖励给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单位，30%奖励

给终端用户。给终端用户。

（二）其余项目补助金额根据投资额或者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予以

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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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省节能奖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广东省节能奖励试行办法的通知》

（粤经贸环资〔2009〕36号）

对节能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或完成等级 考核 分位居前五名的地对节能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或完成等级、考核评分位居前五名的地

级以上市政府，省政府授予节能先进地区奖，予以通报表彰并各奖励一

次性奖金40万元。

对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以上的国家、省监管企业，或者节能成效突出的

其它单位，省政府授予节能先进单位奖，予以通报表彰并各奖励一次性

奖金5万元。

对在节能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重大节能效益的个人 省政府授予对在节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取得重大节能效益的个人，省政府授予

节能先进个人奖，予以通报表彰，并每人一次性奖励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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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洁生产相关政策或信息查询

广东省清洁生产网：

http://www.gdc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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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为促进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 规范清洁生产审核行为 根据《中

《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深贸工源字〔2007〕39号）

为促进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规范清洁生产审核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6号），市贸易工业局、环境

保护局、科技和信息局联合制定了《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深圳市贸易工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市科技和信息局深圳市贸易工业局、市环境保护局、市科技和信息局

发布日期：2007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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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清洁生产审核范围

第七条 清洁生产审核分自愿性审核和强制性审核。

清洁生产审核范围

核 核

清洁生产审核以企业自行开展为主，不具备独立自行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能力的企业，可以委托咨询服务机构协助组织开展清洁生

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清洁生产技术咨询、生产

工艺及生产过程诊断分析等服务，协助企业编写清洁生产审核报

告，直至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清洁生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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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向市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

上报拟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计划 并按照清洁生产审核计划的上报拟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计划，并按照清洁生产审核计划的

内容、程序组织实施。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自行组织开展审核的，应在名单公布

后45个工作日内，将审核计划、审核组织、人员基本情况报市环

境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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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深圳市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细则》

对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市政府有关

专项资金（基金）对实施清洁生产发生的费用专项资金（基金）对实施清洁生产发生的费用

（审核、验收等）给予资助。通过清洁生产审

核验收，且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后成效显著的企

业，市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在市有关媒体

公布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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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科工贸信电资字〔2009〕38号

根据《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深府办〔2009〕68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需要，深圳市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作的需要，深圳市

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共同制定了《深圳市资

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以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并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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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资助标准

《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资助标准

项目贴息标准为：项目贴息标准为：

按项目银行贷款给予全额贴息，但一般项目贴息总额最高

不得超过300万元（含300万元） 列入市政府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不得超过300万元（含300万元），列入市政府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的重点大型节能减排项目贴息总额最高不得超过600万元（含600

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 年万元）。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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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资助标准

《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资助标准

第十三条 项目补贴标准为：

（一）一般项目按照实际投入（包括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

的15%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但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含的 给予 次性资金补贴，但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含

100万元）；

（二）对自愿实施清洁生产项目并通过审核验收的单位给予8

万元审核费用补贴，用于支付清洁生产技术依托机构的咨询服

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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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三）工商企业聘请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专业机构进行能源审计（三）工商企业聘请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专业机构进行能源审计

且能源审计报告符合有关标准和质量要求的，按能源审计费用

50%给予补贴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 同一企业3年内只能

奖励标准为

5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万元，同一企业3年内只能

享受一次能源审计费用的补贴。

（一）对通过自愿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万

奖励标准为：

元的奖励；

（二）经市科工贸信部门评定的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或项

目的实施单位给予10万元的奖励；

（三）对保供电有突出贡献的单位给予5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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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采取综合措施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关于采取综合措施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

（深宝发〔2009〕1号）

“鼓励企业实施节能减排。加快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建设，提高污水处

理率，为新增项目提供环境容量。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引导企业应用节能

先进技术、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论证，创建绿色企业。大力推广太阳能和

LED绿色照明产品应用。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对通过清洁生产审核的

企业，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给予5万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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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深圳自愿清洁生产相关政策可查询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

http://www szsitic gov cn/http://www.szsitic.gov.cn/，

电力与资源综合利用处（节能监察处）电力与资源综合利用处（节能监察处）

联系人：邹家华

联系电话：0755-82002077联系电话：0755 8200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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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东府办〔2009〕158号）

为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推进节能降耗工作，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实现我市节能目标，根据《节约能源法》、《关于建设节约型

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东府〔2006〕35号）和《关于印

发〈东莞市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东府办〔2007〕

10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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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条 对企业开展的节能项目 按照实际节能效果给予企业奖

《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条 对企业开展的节能项目， 按照实际节能效果给予企业奖

励， 用于补充企业开展节能降耗经费。

（一）奖励条件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行业规范，企业单位产值能耗连续两年呈

下降趋势，且节能量在3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

（二）奖励标准

根据当年实现节能量，按200元/吨标准煤给予奖励，最高奖励额不

超过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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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 对省、市清洁生产企业进行奖励，用于补充企业开展

《东莞市节能与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 条 对省、市清洁生产企业进行奖励，用于补充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经费。

对通过市级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被认定为市级清洁生产企对通过市级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被认定为市级清洁生产企

业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市级清洁生产企业 通过省经信委组织的审查 被认定为省级清市级清洁生产企业，通过省经信委组织的审查，被认定为省级清

洁生产企业的，再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第十二条 对节能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以上、考核综合评分位居

前三名的镇（街），由市政府授予节能先进地区奖，每个镇（街）前三名的镇（街），由市政府授予节能先进地区奖，每个镇（街）

一次性奖励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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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自愿清洁生产审核之企业可获政府奖励完成自愿清洁生产审核之企业可获政府奖励

获得市级清洁生产企业称
号的企业可获得的奖金

获得广东省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的企业可获得的奖金号的企业可获得的奖金 的企业可获得的奖金

广东省政府 -- 5万元人民币

东莞市政府 人 币 人 币东莞市政府 10万元人民币 30万元人民币

深圳市政府 5 万元人民币 5元人民币

广州市政府 3万元人民币 8 15万元人民币广州市政府 3万元人民币 8- 15万元人民币

珠海市政府 5万元人民币 10万元人民币

中山市政府 -- 8万元人民币中山市政府 8万元人民币

江门市政府 1-2万元人民币 3-5万元人民币

佛山市政府 3万元人民币 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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